
高雄市政府第750次市政會議紀錄

時　間：中華民國115年 1月 20日（星期二）上午9時 00分

地　點：四維行政中心第三會議室

出　席：林欽榮 羅達生 李懷仁 郭添貴 王啓川 王宏榮

張家興（另有公務） 張硯卿 閻青智（楊進祿代）

陳勇勝 吳立森 廖泰翔 石慶豐 姚志旺 高閔琳

吳文彥 楊欽富 蔡易勲 蔡宛芬 江健興 趙瑞華

王志平 黃志中 張瑞琿 吳嘉昌 王文翠 張淑娟

王世芳 陳冠福 項賓和 陳盈秀 侯尊堯 林楷軒

陳博洲（何宜綸代） 洪羽珊 楊瑞霞 林順裕

康人方 歐建志 陳月端 許永穆 林志東 林燦銘

李文聖 林鴻位 蕭見益 劉德旺（劉文甲代）

莊朝嘉 陳毓君 陳景星 黃美玲 賴美娥 陳秋霞

賴立齡 陳姿菁 梅兆平 吳進興 車世民 盧雪紅

王瑞麟 陳瑞勇 楊明融 鍾炳光 梁孔成 謝鶴琳

莊家柔 鄭夙芳 吳茂樹 周益堂 張淑貞 黃伯雄

（林榮珠代） 鄭美華 蔡青芬 陳靜蘭 陳昱如

劉文粹（張育綸代） 蘇平福 鄭明興 陳佑瑞

列　席：孔賢傑（周浩祥代） 杜司偉（陳金山代） 駱韋志

（魯美珍代） 吳孟樺（王士誠代） 王中君

主　席：陳市長其邁                     紀錄：黃歆瑩

壹、頒獎活動

政風處：

表揚本府「114年廉潔楷模」，計有觀光局許科員令儀、

工務局黃正工程司鈺純、社會局吳科員英輝、聯合醫院

張主治醫師家禎、道工處丁股長嘉鴻、稅捐處張簡稅務

員云萱、捷運局陳科長俊能、警察局婦幼警察隊謝警務

員勝隆、地政局美濃地政事務所吳技士國梁、社會局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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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案管理人員彥禎、環保局鄒技工廣益、土開處張技佐

嘉蓉、交通局雷科員興國、勞工局陳科員姿伶、社會局

家庭暴力及性侵害防治中心柳約聘社工督導員宜吟等 15

員。

貳、報告事項

一、本次會議首長出席情形報告：

民政局閻局長青智及研考會陳主任委員博洲公假至議

會，分別由楊主任秘書進祿及何副主任委員宜綸代

理；甲仙區公所劉區長德旺及前鎮區公所黃區長伯雄

另有公務，分別由劉主任秘書文甲及民政課林課長榮

珠代理；楠梓區公所劉區長文粹請假，由張主任秘書

育綸代理。

二、確認上次會議紀錄。

決議：同意備查。

三、都發局郭副局長進宗報告：

本市都市更新推動策略與成果報告。

都發局吳局長補充報告：

（一）本市民辦都市更新推動情形及成果說明。

（二）感謝市長及林副市長指導，與工務局、消防

局、交通局、環保局、捷運局、勞工局、財

政局及民政局等相關局處通力合作，使都市

更新事業計畫及權利變換計畫得以順利整合

推動。

主席裁示：

（一）准予備查。

（二）謝謝都發局報告。本市沿軌道發展（TOD）已

推動 18 件公辦都市更新案，累計引資金額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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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億元。114 年有 3 件公辦都市更新案動

工，115 年預計有 1件完工，7件列入計畫。

請各主辦機關督促實施者依期程推動，確保如

期完工。

（三）請經發局就公辦都市更新案件中市府分回部分

之運用方式（如 OT、出租或其他可行模式）

配合當地產業發展目標及早協助規畫招商策

略，另鑒於捷運建設所需經費龐大，涉及捷運

聯合開發及相關財務規劃部分，請林副市長召

集捷運局、經發局及都發局共同研商，並持續

透過既有公辦都更進度列管平台，統籌整合各

項行政規劃、審議及跨局處協調作業，及早盤

點潛在招商及財務可行方案，確保建設與招商

期程順利銜接。

參、討論事項

第１案－教育局：修正「高雄市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學生家

長會設置自治條例」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第２案－工務局：修正「高雄市港區整地收受土石方收費

標準」第 3條草案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

（一）通過，依規定程序辦理。

（二）為加強宣導本市港區土石方去化場地之使用規範，

請工務局邀請公會團體實地至高雄市港區參訪，並

現場說明土方進場標準、車輛動線及管理規定，協

助業界瞭解作業方式。另請工務局參考土石資源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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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場模式，研議處理可利用土石方資源規劃策略，

並請王副秘書長啓川督導。

第３案－毒防局：修正「高雄市政府毒品防制會報實施要

點」第 3點一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函頒下達。

第４案－美濃區公所：有關客家委員會補助本所辦理「美

濃區柚子林美中段 83地號臨時市場

改建規劃設計暨工程案」經費新臺

幣 294萬元、本府自籌 56萬元，合

計 350 萬元，擬採墊付款辦理一

案，敬請審議。

決議：通過，送請市議會審議。

肆、主席指示事項

一、農曆春節前為工廠歲修、工程趕工及尾牙飲宴高峰

期間，請勞工局、工務局、交通局、警察局等機關加

強工安稽查、道安防制、酒駕取締及治安維護工作，

並請經發局、消防局、工務局持續加強公安檢查。特

此提醒，本府對酒駕採取零容忍態度，請各位首長督

導同仁務必遵守規定禁止酒駕。

二、民眾陸續採買年貨，請經發局與商圈業者合作加強

行銷，並做好商圈環境維護及整潔，針對年貨等應景

食材安全，請食安小組持續加強稽查。

三、請農業局、海洋局加強促銷本市優質農特產品及水

產品，各機關如需致贈禮品者，亦請踴躍支持選購。

四、本市業宣布營養午餐免費政策，請教育局兼顧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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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學生外食需求，研議配套作法。另請一併檢視校事

會議相關運作機制及其衍生議題，並就校園長期存在

之制度性問題及教師權益事項，廣納教育現場意見，

通盤檢視研議，妥為處理，避免衍生爭議。

五、寒假將屆，本市規劃多項精彩活動，請教育局督導

各級學校向學生宣傳寒假休閒活動資訊，例如冬日遊

樂園等，並一併加強反詐騙及藥物濫用防制宣導，協

助學生建立正確的網路使用觀念。亦請提醒學生於寒

假期間從事工讀或參加各項休閒活動時，應審慎進行

風險評估並留意自身安全。

六、為維護春節期間市容景觀整潔並提升遊客對本市之

整體印象，請各區公所加強轄內風景區聯絡道路及周

邊環境清潔。另請工務局等相關權管機關，就主要道

路、風景區及春節期間人潮較多之公園綠地（如衛武

營都會公園、果嶺自然公園等），加強植栽養護與澆

灌及景觀維護作業。

散　會：上午9時 35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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